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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好集团”）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在《2015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披露了北京水产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公司”）、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水产研究所”）

起诉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流投资”）的房

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案，并于 2016年 6月 25日披露了该案一审判决结果（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6 月 25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6-67）。 

2016年 7月 7日，因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初字第 01620

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判决书”），水产公司、水产研究所以及本公司、名流

投资分别依法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水产公司、水产研究所上诉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 

被上诉人：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上诉请求 

（1）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初字第 01620 号《民事判

决书》；（2）请求判令二被上诉人依《未来家园合作合同》约定在合作土地范围内

按单独立项、独立产权的 4,000 平方米办公用房的现时市场价值对上诉人北京水

产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货币补偿人民币 1.48392 亿元【包括 4,000 平方米办公用房价

值 1.44 亿元及购买该房屋原告需要另外支付的税费 439.2 万元】或发回重审；（3）

本案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3、上诉理由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

依法予以纠正。 

二、美好集团、名流投资上诉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 

2、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2015）二中民初字第 016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项之第二项和

第三项；（2）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

用全部由二被诉人承担。 

3、上诉理由 

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本案争议的 4,000 平方米涉案办公用房

建设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代建合同关系。上诉人已经按照被上诉人的委托完成

涉案办公用房的建设，并交付给被上诉人作为其办公场所使用至今长达十余年之

久；上诉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和委托人被上诉人的指示，依约完成了全部委托代建

内容，因被上诉人没有如委托代建 5,000 平方米住宅楼一样提供单独报批的 4,000

平方米办公用房公建用地，又自行选择配套小学作为其 4,000 平方米办公用房用

地，对现无法办理权属证书的法律后果应承担全部责任。（2015）二中民初字第

01620 号民事判决书之第二项和第三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

撤销，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均已公告，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控股股东名流投资已在2002年资产置换时承诺北京名流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或有负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02

年6月11日披露在公司指定媒体上的《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报告书》）。 2016

年6月28日，针对一审判决结果，名流投资再次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在判决书

生效后，名流投资将按照该判决书的判决内容补偿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未来

家园”无办公规划用地经济损失1,831.85万元，承担该判决书确定的应由名流投资



和美好集团承担的全部诉讼费用。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造成损失。 

鉴于上述诉讼尚未最终结案，公司将根据案件审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水产公司、水产研究所的民事诉讼状 

2、名流投资、美好集团的民事诉讼状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7 月 13 日 




